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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說明： 

 

1. 「自我評鑑報告」係提供專業類系（所）、學位學程、學院填寫，請依大綱

格式項目填寫。 

2. 撰寫時須再分班別「學士班（含附設專科部）」、 「碩士班」、「碩士在職

專班」分別依評鑑項目撰述。完全共通事項得於班制之最前部列為「共同部

分」，若學士班設有進修部、進修在職專班，則請就各班制不同之執行情形

進行說明。 

3. 請於 104 年 10 月 27 日(二)(17：00 前送達)將書面乙式 7 份，連同基本資料

表書面乙式 7 份寄至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。 

4. 建議填寫簡明扼要、雙面印刷、加註頁碼、中文字型為標楷體、英文字型為

Time New Roman、字型為 12~14，每受評單位以不超過 80 頁 (共計 40 張)為

原則，各受評單位如同時設有博士班、碩士班及學士班者，每增加一個班制

則可增加 10 頁/班制；如受評單位增設其他特色評鑑項目者，可再增加 10 頁。

並於書背加註校名及組別資料名稱，採環保包裝方式遞送。若有附件，請以

電子檔方式製成光碟，黏貼於自我評鑑報告內一併繳交。 

5. 護理類系所請另填寫專業類護理系所評鑑自填表冊，其他受評單位無需填寫，

自填表冊之頁數不列入上述規定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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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大綱格式：系(所)、學位學程、（學院）評鑑 

壹、摘要 

貳、導論  

参、○○系所、○○學位學程、（○○學院）之歷史沿革 

肆、自我評鑑過程 

伍、自我評鑑之結果 1 

項目一：目標、特色與系所務發展 

（學院：學院定位、特色與院務發展／學位學程：目標、特色與學程發展） 
（※每一評鑑項目應包括必要之 1.現況描述；2.特色；3.問題 與困難；4.改善策略） 

 一、現況描述 

1-1……（效標） 

【共同部分】 

【學士班】 

【碩士班】 

【博士班】 

【進修部(包含進修在職專班】 

二、特色 

三、問題與困難 

四、改善策略 

項目二：課程規劃、師資結構與教師教學（學院：課程規劃、師資結構與整合） 

項目三：教學品保與學生輔導（學院：教學、學生輔導與資源整合） 

項目四：系所專業發展與產學合作 

（學院：學院專業發展與產學合作／學位學程：學程專業發展與產學合作） 

項目五：學生成就與職涯發展 

項目六：自我改善 

陸、其他 

柒、總結 

1 系、所之不同學制自我評鑑之情形請併同敘寫於同一份報告書中，惟請明確說明針對不同學制之各項做法。



 

 

104學年度科技校院綜合評鑑 

專業類護理系所評鑑 

自填表冊 

(僅供護理系所填寫表冊，其他受評單位無需填寫，此段文字為說明，

下載後請刪除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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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、護理學系畢業生概況統計表 
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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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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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
學

人

數 

畢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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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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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％） 

延

畢

人

數 

應屆畢業生參加畢業當

學年度國家考試通過人

數及百分比 

畢業生概況 （人數） 

護 士 

人, 

（ %） 

護理師 

人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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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

失

聯 
其他 

護理工作 
健康

相關

事業 

其他 

護理類

科研究

所 

轉考其

他科系

或研究

所 

醫療

機構 

護理

機構 

公共

衛生

體系 

101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102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103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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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 
※填表說明： 

1 本表資料來源以 101年 8月 1日至 104年 7月 31日為準（即 101-103學年度）。 

2 請依不同學制類別分別列出（表格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增列）。 

3 入學人數：請填寫畢業生在當學年度入學第一學期之實際在學人數。 

4 實際在學人數請參考校務基本資料庫表 4-2填表說明 6.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之定義： 

請填報本學期具備正式學籍且以當年度 3/15或 10/15實際在學之學生總人數(含轉學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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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表為填報於資料調查基準日，在學具有學籍之所有學生人數，包含春秋二季招生學生、特殊專班學生、繁星、菁英班、全學

年均於國外實習之學生數、大專院校實習生尚修有學分、延修生等。 

休退學生、選讀生、學分班、無學籍學生及保留入學資格之學生不列入計算。 

5 延畢人數：請填寫原應屬該屆畢業生在畢業當學年度延畢人數。 

6 應屆畢業生參加畢業當學年度國家考試通過百分比：請填寫人數及百分比，分母為應屆畢業生人數。 

7 畢業生概況：請填寫各欄位人數 

8 根據《護理人員法》第二條之定義：「護理人員」係指護理師及護士。須取得符合考試資格規定的學歷，且經考選部所辦《專

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》及格者，得請領護理人員證書。護理人員執照考分為護理師與護士兩種考試；

護士執照考試已在 2013年（民國 102年）起停辦，故 103學年度「護士」之欄位免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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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、實習學生接受 B 型肝炎疫苗注射情形 

學年度 學制 
B 型肝炎抗原陽性 B 型肝炎抗體陰性 B 型肝炎抗原抗體均陰性 實際接受 B 肝疫苗接種 

人數 ％ 人數 ％ 人數 ％ 人數 ％ 

101          
102          
103          

*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 

※填表說明： 

1 本表資料來源以 101年 8月 1日至 104年 7月 31日為準（即 101-103學年度）。 

2 請依不同學制類別分別列出（表格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增列）。 

3 本表計算各項百分比(％)時，分母應為該學制該學年度之實際在學學生總人數。 

實際在學總人數請參考校務基本資料庫表 4-2填表說明 6.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之定義： 

請填報本學期具備正式學籍且以當年度 3/15或 10/15實際在學之學生總人數(含轉學生) 

本表為填報於資料調查基準日，在學具有學籍之所有學生人數，包含春秋二季招生學生、特殊專班學生、繁星、菁英班、全學

年均於國外實習之學生數、大專院校實習生尚修有學分、延修生等。 

休退學生、選讀生、學分班、無學籍學生及保留入學資格之學生不列入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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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、實習學生針扎意外統計表 

學年度 學制 實際在學學生總人數 
針扎意外 完成針扎追蹤 

人數 ％ 人數 ％ 

101       
102       
103       

*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 

※填表說明： 

1 本表資料來源以 101年 8月 1日至 104年 7月 31日為準（即 101-103學年度）。 

2 請依不同學制類別分別列出（表格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增列）。 

3 針扎意外之百分比(%)計算，分母應為該學制該學年度之實際在學學生總人數。 

實際在學總人數請參考校務基本資料庫表 4-2填表說明 6.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之定義： 

請填報本學期具備正式學籍且以當年度 3/15或 10/15實際在學之學生總人數(含轉學生) 

本表為填報於資料調查基準日，在學具有學籍之所有學生人數，包含春秋二季招生學生、特殊專班學生、繁星、菁英班、全學

年均於國外實習之學生數、大專院校實習生尚修有學分、延修生等。 

休退學生、選讀生、學分班、無學籍學生及保留入學資格之學生不列入計算。 

4 完成針扎追蹤之百分比(%)計算，其分母應為該學制該學年度針扎意外人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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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、學生實習場所分佈表 

學年度/

下學期 

學制 年級 機構名稱 實習科別 實習單位 實習學分數 

 

每梯次實習

時數 

 

每梯次實習

學生數 

每梯次指導
教師人數 

103          

*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 

※填表說明： 

1 本表資料來源以 104年 2月 1日至 104年 7月 31日為準（即 103學年度下學期） 

2 請依不同學制類別分別列出（表格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增列）。 

3 年級：請填寫參與實習之年級（如：1～4 年級）。 

4 機構名稱：請填寫實習單位所屬之機構名稱（如：○○醫院、○○養護中心等）。 

5 實習科別：請填寫實習單位所屬之科別（如：產科、兒科等）。 

6 實習單位：請填寫明確之實習單位。 

7 實習學分數：請填寫每一梯次之實習學分數。 

8 每梯次實習時數：請填寫每一梯次之實習總時數。 

9 每梯次實習學生數：請填寫每一梯次實際參與實習之學生人數。 

10 每梯次指導教師人數：請填寫每一梯次學校指導實習之專兼任教師人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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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、校內外支援護理系之教師開授專業科目課程資料表 

學制 專業科目名稱 學分數 教師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教師最高學歷 教師學位領域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*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 

※填表說明： 

1 本表資料來源以 103年 8月 1日至 104年 7月 31日為準（即 103學年度）。 

2 請填寫非護理系所專任教師開授專業科目課程資料表，含校內其他教學單位及校外兼任教師。 

3 請依不同學制類別分別列出（表格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增列）。 

4 專業科目名稱：請填寫校內其它教學單位支援護理學系教學之專業科目課程名稱，專業科目僅列計專業基礎科目、專業核心科

目及專業科目(參考校務基本資料庫表 3-5 實際開課結構統計表之填表說明 6之定義)。 

5 學分數：請填寫其它教學單位支援護理學系教學之科目課程之學分數。 

6 教師學位領域：請填寫教授該課程之教師最高學位之專業領域。 

 
 


